
             「畢業申請」操作指引               附件 3 

（※請務必詳閱 1.登錄說明；2.採計他系一覽表；3.畢業申請修習科目成績一覽表） 

登入教務行政資訊系統 https://noustud.nou.edu.tw/ 

 
一、 基本資料：請逐項詳填。 

審查結果將 Email通知，統一寄至學生內部信箱「學號@webmail.nou.edu.tw」； 

英文姓名格式為 XX,XX-XX 

二、申請資料：依個人情形勾選。 

三、歸入採計學系之科目列表（非暑期課程採計的部分） 

A.《注意事項》 

1. 本項為「該科目必須自開設學系移至採計學系」之科目，並非每一科都須勾選，請申請人特別留意 

2. 名詞解釋： 

（1） 開設學系：指開設該科目之原始學系。 

（2） 採計學系：承認開設學系所開科目(予以採計)之學系。 

B.《範例》：畢業主修學系為「生活科學系」者，可採計他系科目上限為 20學分(三、非暑期及四、暑期科目由其他 

開設學系採計至生科系之學分合計)。參閱文末備註 1。 

需採計時按            出現： 

 

勾選□ 表示將該科目移至採計學系：上圖意指社會科學系的「心理學」等 2科共 5學分移至生活科學系。 

通識的「哲學與人生」等 3科共 9學分移至共同課程。     學號 101(含)開頭者適用。 

※注意：學號 102(含)以後開頭學號者請不要勾「哲學與人生」等 3科，該 9學分才會算到通識課程。 

 

再按            出現： 

 

如需修改，請由「請選擇」下拉選定科目後，按                  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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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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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除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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儲存科目 

https://noustud.nou.edu.tw/
http://webmail.nou.edu.tw/


四、暑期課程採計列表(不得超過 30學分) 
A.《注意事項》 

※暑修超過上限者，請自行選擇 30學分，建議優先選擇畢業主修學系及通識課程(或共同課程)之暑修學分。 

B.《範例》--- 按 出現所有取得學分之暑期科目：一定要勾選「□」才會採計該科學分；如再點選採計學

系的「○生」則表示將該科採計至生活科學系、點選採計學系的「○共」則表示將該科採計至共同課程。 

 
上圖意指暑期科目採計至： 

1.生活科學系：10科共 20學分(生科主開 9科、人文主開 1科)。 

2.人文學系：2科 4學分 

3.商學系：1科 2學分 

4.共同課程：2科 4學分 

＊以上合計 30學分，已達上限，故「品德教育」、「志願服務」不予採計至畢業總學分，務請注意。 

※注意：學號 102(含)以後開頭者僅需勾選「 幽默與人生」等 2科，但不要點選採計學系的「○共」，該 4學分才會算到通

識課程。 

最後按              即完成暑期學分採計。 

 

如需修改，請由「請選擇」下拉科目選定後，按                  即可。 

 

 

全部設定完成後請「務必」按左下角        ，列印「A4橫式」畢業申請表，並在右下方「申請人：」親

自簽名後於 113年 3月 14~16日（週四~週六）上午 9：00~12：00、下午 13：30~16：30繳至所屬學習指導中

心 ，才算完成畢業申請。 

 

備註： 

1.各主修學系可採計他系之學分上限： 

人文 20學分、社科 20學分、商學 25學分、公行 20學分、生科 20學分、管資 25學分 

2.審核結果將以 Email通知，初審結果預計於 113年 5月 24日發送、複審結果預計於 113年 7月 17日發送，審

核結果僅發送至學生webmail信箱或可自行登入學生個人教務行政資訊系統→畢業申請→查詢畢業審核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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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ebmail.nou.edu.tw/

